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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 年度「天籟之音~媽媽教我的歌」音樂會遴選辦法 

一、 目的 

(一) 由本部委請國立實驗合唱團規劃，透過遴選 114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

比賽團體項目合唱類別之優秀團隊共同演出，作為全國學生音樂比賽

賽後推廣之系列活動之一。 

(二)帶領學生至國家級展演中心演出，集合全國北、中、南特優團隊共襄盛

舉一同演出，達到互相交流之目的，促進全國藝文教育相互觀摩、友好

之機會。 

二、 辦理單位 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、國立實驗合唱團。 

三、 遴選對象 

(一)獲得「114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決賽」團體組高中職以下合唱類別

特優之學校團隊。 

(二)完全中學、完全中小學及國民中小學等學制可同時推派不同學程參與。 

四、辦理方式 

獲遴選之學校團隊將於宜蘭縣文化局演藝廳、高雄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

心音樂廳參與聯合音樂會。 

五、活動內容規劃 

1.遴選時間：自本計畫發布日起至 115年 4月 15日。 

2.演出場地及時間：  

 (1)宜蘭縣文化局演藝廳 / 115 年 6 月 21 日(日)下午 2 時 30 分至 4 時

30分。 

 (2)高雄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音樂廳 / 115年 6月 27日(六)下午 2

時 30分至 4時 30分。 

      3.補助校數：預計遴選 2校，獲選團隊本活動予以補助辦理。 

      4.參與音樂會演出學校之交通費及保險費，每校補助上限為新臺幣 5 萬

元(核實編列，以單據核銷)。 

5.獲選之學校演出節目需配合並遵守辦理單位規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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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評審方式  

由辦理單位邀請專家學者辦理審查，依申請學校繳交之資料進行決選。 

七、遴選時程 

時       程 內             容 

遴選辦法公告 115年 4月 1日前 

收件起迄日 自計畫發布日起至 115年 4月 15 日止 

資格審核及遴選作業 115年 4月 16日至 4月 17日 

遴審結果公告 114年 4月 20日 

八、公布方式 

115年 4月 20 日前於國立實驗合唱團官方網站

http://www.taiwannationalchoir.tw/公告評審結果。 

九、報名程序 

(一)線上申請：將申請資料寄至 taiwannationalchoir@gmail.com。  

(二)收件截止日：115年 4月 15日下午 5時止。 

(三)線上申請之附件資料，應包含以下檔案（檔案請掃描以 pdf檔上傳）： 

1. 計畫申請表: 115年度「天籟之音~媽媽教我的歌」音樂會 (如後附)。  

2. 相關證明文件(例：獲 114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決賽團體項目合唱

類別特優獎狀)。 

3. 演出影片:影片總長不超過 15分鐘，以 114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參

賽現場演出紀錄影片為佳，影片係提供遴選委員審查用。 

4. 計畫內容不符規定、資料不全經通知補件未補件者，不予受理，所送申

請資料（包括附件），不予退還。 

十、注意事項 

(一)計畫經審查通過後，請確實依所提計畫執行，切勿任意變動，如有必要

因素需作調整（含變更演出曲目及內容），請敘明變更原因並通知辦理

單位同意後方可執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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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影片內之人物肖像，應獲得當事人同意拍攝，影片經查有侵權者，後果

自負並取消下一年度申請資格。 

(三)表演作品、影片製作與上傳至公開平臺之影像所使用內容應為合法取

得授權之相關素材，如拍攝、製作過程中所涉及之音樂素材、圖案、文

稿、肖像及影像等；影音上傳所涉之重製權及公開傳輸權等。 

(四)教育部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及國立實驗合唱團得基於表演藝術教育與

推廣之非營利性質及教育目的，將展演內容之錄影以紙本、微縮、光碟

或其他數位化方式重製、編輯、改作、引用、公開展示、公開陳列、公

開播送、公開上映、公開傳輸、發行或上網上述之影像內容，並提供讀

者以利學術教育資訊交流。另為符合典藏及網路服務之需求，被授權單

位得進行格式之變更。計畫書嚴禁抄襲或侵犯他人之著作權益，表演內

容需取得合法授權，如有侵害第三人合法權益而引發任何糾紛時，由參

選單位自負一切法律責任。 

※授權諮詢相關資訊： 

1.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（02-2738-0007）。 

2. 上傳影音之重製權：臺北市音樂著作權代理人協會（02-2254-4076）。 

3. 上傳影音之公開傳輸權：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著作權協會 

(02-2511-0869#215）。 

(五)入選之學校或社團需同意將計畫內容、活動照片、演出影音紀錄及成果

等書面與數位相關資料，無償提供給教育部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及國立

實驗合唱團作為非商業用途之使用，並需同意將活動成果公開於教育

部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及國立實驗合唱團網站，並分享於相關網站及

Facebook 粉絲團。 

十一、倘對本計畫有任何疑問，請洽以下單位 

國立實驗合唱團：02-2366-1141，洪小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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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申請表-115年度「天籟之音~媽媽教我的歌」音樂會 

申 請 單 位 （學校全名） 

聯 絡 人 

姓名： 
電話： 

手機： 

Email： 

申 請 資 格 □114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決賽團體項目合唱類別特優 

申 請 檔 期 

□ 6月21日，宜蘭縣文化局演藝廳 

□ 6月27日，高雄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音樂廳 

□ 皆可，由主辦單位安排 

學 校 簡 介 

請自行增行 

演 出 內 容 

（例如：演出曲目/作曲/編曲） 

請自行增行 

承辦人：（簽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（簽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